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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持续发展委员会  

 

第 04/04 号文件  

 

教育及宣传工作小组报告  

 

目的  

 

 本 文 件 旨 在 汇 报 教 育 及 宣 传 工 作 小 组 (“ 工 作 小 组 ” )职

权范围内的事项自上次可持续发展委员会会议后的进展情况，并

就 第 二 轮 可 持 续 发 展 基 金 申 请 提 供 额 外 拨 款 一 事 征 求 委 员 的 同

意。  

 

建议  

 

2 .  我们议请各委员：  

( a )  注 意 工 作 小 组 已 决 定 不 重 新 考 虑 香 港 可 持 续 发 展 公 民 议

会 (“公民议会” )基金资助的修订申请；  

(b )  注 意 工 作 小 组 已 接 纳 第 二 轮 基 金 申 请 的 处 理 程 序 及 监 察

获批准项目标机制；  

( c )  批准工作小组的建议，额外拨出 500 万元，以便今年下

半年基金可发放第二轮申请的款项；以及  

(d )  就工作小组建议的教育及宣传策略提供意见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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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民议会递交修订申请  

 

3 .  公 民 议 会 在 首 轮 基 金 申 请 中 递 交 的 申 请 不 获 工 作 小 组 推

荐资助。在二零零四年三月九日委员会正式考虑工作小组的建议

前，公民议会直接向委员会递交了一份修订项目建议及一封请求

委 员 审 理 该 修 订 申 请 的 信 件 。 各 委 员 认 为 ， 鉴 于 该 会 提 出 新 资

料，工作小组应重新考虑其申请。  

 

4 .  工 作 小 组 成 员 认 为 原 则 上 不 应 开 创 先 例 ， 容 许 评 审 阶 段

已有决定后及在委员会作出正式建议前重新考虑某份申请。他们

同意向申请人说明上述原则及不推荐批准其申请的原因。  

 

处理第二轮基金申请的程序及监察获批准项目标机制  

 

5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采 用 类 似 首 轮 申 请 的 评 审 程 序 处 理 第 二 轮

基金申请，即是在工作小组审核委员会之下成立小组，进行初步

甄 选 及 决 选 申 请 者 。 工 作 小 组 也 同 意 成 立 每 组 有 五 人 的 较 大 组

别，并在初步甄选期间按性质把申请项目分类，以便把同类项目

的 优 点 作 比 较 ， 有 需 要 时 会 就 申 请 项 目 征 询 专 家 意 见 (主 要 是 政

府 决 策 局 及 部 门 )。 工 作 小 组 注 意 到 在 首 轮 基 金 申 请 中 ， 有 部 分

项目在预算中把相当大部分资助用于聘请员工，因此同意如果某

项目的总预算中有一半或以上用于员工工资，申请人便须提出理

据支持。委员会先前批核的定价标准也会提供予准申请人。  

 

6 .  至 于 监 察 获 批 准 项 目 方 面 ， 我 们 要 求 获 资 助 者 与 政 府 签

订协议，同意按照其申请条款及某些其它标准条件推行其项目及

履 行 其 责 任 。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成 立 若 干 由 本 组 一 些 成 员 组 成 的 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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组，每组负责监察一两个项目。持续发展组会定期监察有关财政

状况，并会适当安排探访活动和安排申请者作报告。  

要求为第二轮申请额外拨款  

 

7 .  委 员 会 先 前 曾 建 议 每 年 应 拨 出 1 ,000  万 元 的 指 针 性 款

额，以供可持续发展基金发放，并且每年接受两轮基金申请。在

首轮申请中，批予八个获资助申请项目的数额为 775 万元。二零

零四至零五财政年度的现金流量是 368 万元，即是说，可供第二

轮基金申请的指针性款额结余只有 225 万元。基于首轮申请的经

验，这数额只足够资助二至三个项目。鉴于社会人士对首轮基金

申请的反应异常踊跃，为确保处理申请所投入的资源用得其所，

工作小组认为值得为第二轮申请额外预留 500 万元，使第二轮申

请可用的款额达到 725 万元。  

 

教育及宣传策略  

 

8 .  工 作 小 组 的 职 责 是 就 各 种 推 动 公 众 认 识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措

施提供意见。具体而言，小组的职权范围包括：  

( a )  就 加 强 市 民 认 识 和 了 解 可 持 续 发 展 的 概 念 和 实 践 而 连 续

进行的教育及宣传计划，提供意见；以及  

(b )  促 进 与 社 区 内 相 关 机 构 的 合 作 ， 以 便 推 行 措 施 ， 提 高 市

民对可持续发展的认识并鼓励市民参与。  

 

9 .  工 作 小 组 考 虑 了 教 育 及 宣 传 策 略 的 几 个 方 面 后 ， 成 员 同

意选定若干相关团体组别担任 “ 改革推动者 ” ，以增强某些组别

的力量，让它们利用本身的网络传播可持续发展信息。选定为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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步 对 象 组 别 的 概 括 界 别 大 致 为 ： 制 定 政 策 者 (包 括 立 法 会 议 员 及

区 议 员 ) 、 社 会 及 公 民 团 体 、 学 校 及 大 专 院 校 、 工 商 界 及 传 媒

等。  

 

10 .  工 作 小 组 同 意 对 公 众 意 识 有 较 深 远 影 响 的 活 动 应 在 本 届

委员会委员的任内推行。该等活动可包括：一辑介绍获批准的可

持续发展基金项目的电视节目、政府宣传短片、发展网上资源中

心、传媒参观基金项目，以及可持续发展青年峰会等。委员建议

在二零零四年年底前举办的部分活动详情列于附件，以供参阅。  

 

11 .  持 续 发 展 组 会 基 于 委 员 对 教 育 及 宣 传 策 略 方 针 的 意 见 ，

再改进该策略，然后连同具体推行计划一并提交，供工作小组下

次会议研究。  

 

 

 

委员会秘书处  

二零零四年六月  


